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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 公 安

第一章公安机构

第一节旧治安机构 ．

清初，在蒙古地区实行盟旗制度后，军政合一。盟长负有“简稽军实、阅边防、

清理刑名、编审丁册"之责。治安事务由各旗札萨克衙门统理。

清雍正乾隆以后，在卓索图盟和昭乌达盟南部先后设置厅、县、州，掌管汉人

行政、司法事宜。道光五年(1825年)，在克什克腾旗境内设白岔巡检司，掌理汉

民刑事、民事案件。巡检司设有监狱。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喀喇沁右翼旗王府设警察所，并在旺业甸、公爷府

设警察分驻所，招募旗内20余名青年为警察，维护治安。光绪三十三年(1907

年)，赤峰县设巡警局。

1912年(民国元年)，敖汉旗设有四家子、九道湾子两处警务所。

1913年(民国2年)，平泉县(含宁城)设警务公所，县知事兼任警务所长，各

区设“巡官一、“巡长"、“巡警一。

1914年(民国3年)，赤峰县巡警局改为警察所，在全县6个区的中心村设

警察所和7个分所。 ．

t915年(民国4年)，经棚县建警察所。1919年(民国8年)，林西县建警察

所。

1926年(民国15年)，赤峰县警察所改为警察局，负责四乡治安；在赤峰街

设赤峰商埠警察局，下设3个警察分局，负责城内治安，站岗巡逻。同年，阿鲁科

尔沁旗建警察所。

1927年(民国16年)，建林东警察所。 ．

、

1929年(民国18年)，平泉(含宁城)、林西、经棚、林东、赤峰等地警察(务)

所(局)改为公安局，下设公安分局、公安分所或警察所。．掌管各旗县警务、消防、

卫生、治安、参与禁烟、征税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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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民国20年)，全宁设治局成立，公安局随之建立。同年，划出平泉县

北部3个区在今小城子设大宁设治局，下设公安局，辖4个公安分局、8个分驻

所。并在小城子设看守所。 。一 ，．’

，‘ 1933年(伪满大同2年)3月，El军侵占赤峰。7月，赤峰县公安局改伪警务

局，后改伪警务科，赤峰商埠公安局改伪警察署，属伪警务局。同年，克什克腾旗、

。巴林左旗、巴林右旗、阿鲁科尔沁旗、喀喇沁旗、林西县公署设警务科。1934年

．(伪满康德元年)，改大宁设治局公安局为宁城县警务局，后改警务所。1937年

(伪满康德4年)，旗县并存，翁牛特左旗公署、敖汉旗公署、新惠县公署、喀喇沁

中旗公署建警务科。各旗县境内均设有警察署，全盟共设60余处警察署。署下

设警察分驻所、派出所。警务科要职由日本人担任。

’．。1 1939--1940年，存旗撒县，撤销宁城县公署警务科、新惠县公署警务科，人

员划归喀喇沁中旗公署警务科和敖汉旗公署警务科。赤峰县警务局改为翁牛特

右旗警务科。 一

日军投降后，伪警察机构解体。

1946年8月，国民党军队占领天义后，在天义建宁城县警察局，下设小城

子、汐子两个分局和7个分驻所。同年10月，国民党军队占领赤峰，在赤峰成立

赤峰县警察局，城内设第一分局，直属7个派出所。

第二节人民公安机构

、 1945年9月至11月，热中专员公署、热北专员公署先后设公安科，后改公

安处。各专署所辖旗、县、市政府设公安科，后改公安局。区设治安员。

1946年7月，昭盟临时行政委员会设公安处。同年12月，乌丹专员公署设

公安处，后撤销。，

1947年初，昭盟临时行政委员会公安处改称公安分处。同年9月，昭盟临时

行政委员会公安分处改称昭盟人民政府公安处。1948年7月，公安分处改称公

安处。
。。

z

1949年后，全盟各旗县市均建立了公安局。1952年，赤峰市、县公安局合并，

称赤峰县公安局。1956年，翁牛特旗、乌丹县公安局合并为翁牛特旗公安局。

1958年，昭盟政府公安处改称昭盟行政公署公安处。1959年，公安局、检察院、法

院三机关合署办公，称政法公安部，同年底恢复原建制。

1967年9月，公安机关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昭乌达盟公安机关军事管制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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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取代。1969年11月，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昭乌达盟公、检、法机关军事管制委

员会。1971年1月，撤销军管，改称昭盟革命委员会人保组。1973年，恢复昭乌

达盟公安局及11个旗、县、市公安局。

1983年10月，昭乌达盟公安处改称赤峰市公安局，赤峰市公安局改称赤峰

市公安局红山区公安分局，赤峰县公安局改称赤峰市公安局郊区公安分局，增设

赤峰市公安局元宝山区公安分局。’

第二章政治保卫

第一节反动党团特登记

1949年5月，根据热河省人民政府《关于反动党团特务组织登记通令》的要

求，昭盟地区开展了对反动党团和军、警、宪、特人员的登记审查工作。至7月，昭

盟和各旗县市先后召开了动员大会，号召反动党团骨干分子，停止活动，在限期

内到当地公安机关登记，对积极主动登记者，给予立功赎罪的机会。通过开展政

治宣传，讲解解放战争的形势和共产党的宽大政策，多数人消除了顾虑，主动申

报登记。登记的有国民党、三青团、特务、谍报人员、警宪、土匪、伪官吏、还乡地主

等。至8月，昭盟直属机关和阿旗、左旗、右旗、林西县、克旗共登记反动党团骨干

分子115人；国民党还乡团、地下军成员483人；声明脱离一贯道等封建会道门

组织的1 040人；收缴长短枪70余支，子弹20 000余发。宁城县、敖汉旗、喀喇沁

旗、翁牛特旗、乌丹县、赤峰县登记人员计1 450人。原赤峰市登记反动党团分子

1 460余人。各级人民政府根据东北行政委员会关于《对反动党团登记后的处理

办法》的规定，除对拒绝登记、罪大恶极并负有血债者依法惩办外，多数人做宽大

处理，由当地政府给予安置，从事正当职业或生产劳动，促使其改恶从善，自食其

力，成为新人。

第二节清匪除奸反特

一、清匪
‘

1945m1946年，全盟各级民主政权建立后，为配合人民解放军有组织、有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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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地清剿土匪，热中专区、二十二专区、昭盟、卓盟和各旗县先后成立了剿匪领导

机构，建立剿匪联防网，组织地方武装，配合部队肃清匪患。

1946年10月，冀热辽中央分局成立了剿匪工作组织，统一指挥剿匪工作。

昭盟、热中、二十二专区、卓盟也在各区设公安助理员、干事，在各行政村设治安

委员，负责本地区的防匪工作。各地民兵建立联防组织，配合清噩行动。

1947年，各级公安机关、地方武装遵照“分化瓦解、剿抚兼施"，“严惩匪首，

争取匪众，既往不咎一的政策，军事清剿与政治攻势并重。在人民政府的政策感召

下，1947年，巴林右旗、阿鲁科尔沁旗各有100多名土匪自首。1948年，翁敖联合

旗争取土匪投诚29人，收缴各种枪支25支，全鞍马19匹，子弹数千发。

1947年2月至4月，喀喇沁旗公安队在北新地和围场一带剿匪38名，缴获

长短枪6支。

1947年7月，宁城县公安队和分区部队配合，在宁城县、平泉县、凌源县交

界处击毙土匪40余人，匪首被正法。1949年8月至10月，乌丹县挖出匪根16

户，缴获长短枪3支，子弹1 800余发。 ，

，“

1950年，在昭盟境内剿灭土匪1股13人，缴获轻机枪1挺，步枪13支，短

枪10支，子弹1 700发，马10匹。至1953年，全盟境内肃清了匪患。

二、除奸反特’ ．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政府一方面对解放区大举军事进攻，一方面搞特务

破坏。全盟各级公安机关为保卫新生的民主政权。，依靠和发动群众展开了一系列

的除奸反特斗争。在基层组织中，建立除奸网，严防敌特渗透。同时严惩了一批

汉奸和敌特分子。1946年3月，处决了经棚县热水塘红枪会暴乱首犯田明良。同

年5月，赤峰市公安局破获了“赤峰天主教堂案一。1947年，新惠县在三个月内查

出敌特分子98人。经棚县公安局破获敌特案件13起。同年春，在林西县破获了

“国民党热河省自卫军阴谋暴动案一。1948年3月，宁城县公安局侦破了“国民党

地下建军暴动案一。1951年，在林西县破获了“圣母军"的反革命阴谋暴动案，将

比利时神甫驱逐出境。 ～

第三节镇反肃反
‘

十

-

一、镇反
195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颁布后，昭盟地区通过召开劳

模会、青年会、民兵会、转业军人会等各种会议进行宣传发动，深入宣传政务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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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示、条例。同时，还采用黑板报、幻灯、广播、漫画、传单、戏剧等多种形式揭露反

革命分子的罪恶。经发动群众，检举揭发，在掌握确凿证据的基础上，至1953年，

昭盟地区共逮捕5种反革命分子278名，其中土匪241名，恶霸地主8名，特务7

名，反动党团骨干分子14名，反动会道门头子8名。

1957年，昭盟各旗县动员和组织宣传员，继续利用黑板报、广播、幻灯、漫

画、巡回展览等形式，开展声势浩大的宣传教育。通过发动群众检举揭发，共收到

检举揭发信609件。本着无据不捕的原则，深入调查核实，对应逮捕的反革命分

子，认真履行法律手续，由昭盟公安处或旗县公安局严格审查后，报检察院批准

逮捕、起诉。预审中坚持在法定时限内审理，严禁刑讯逼供。监管中对罪犯实行

人道主义，并进行法制教育，使一些反革命分子在政策的感召下，不但坦白交待

罪行，重新做人，还检举揭发他人。全盟有66名人犯(含刑事犯)补充交待了余

罪，收到人犯检举材料591件，破获积案(含刑事案)103起。

二、肃反
1955年7月至1957年4月，昭盟地区在机关、企事业单位内部进行肃反。

肃反运动由上而下，由近及远。1955年7月，首先在盟直属机关范围进行。1956

年3月至1957年3月，在旗县直属机关、厂矿、区级机关和部分完全小学以上学

校范围内进行。1956年11月至1957年4月，在农、林、牧场、劳改农场、基建单

位、部分中学等分散、偏僻单位进行。在工作中，按照中共中央关于“依靠领导机

关的正确指导同广大群众的高度觉悟相结合，大张旗鼓地宣传教育同严格的组

织控制相结合’’的方针，充分发动群众，积极同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做斗争。共收到

检举揭发材料5 800余件，有1 101人主动交待了政治历史问题，68人交待了一

般历史问题。在肃反中，共查出56名反革命分子，5名坏分子，其中有长期隐瞒

严重罪恶的，也有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有的还混进了干部队伍，窃取了领导

职务。通过肃反，清理纯洁了职工队伍。

。第四节取缔反动会道门

1946年前后，赤峰地区反动会道门主要有：。一贯道艿、“中庸道一、“无积道"、

“红枪会修、。黄枪会一等。共有道徒16 400余名，坛主以上的大小道首570余名。

上述道首、道徒利用一些群众有封建迷信思想和缺乏科学知识的弱点，立坛设

堂、求神拜仙、装神弄鬼，以“祛邪"、“赶鬼’’、“治病一、。劝善"等活动为幌子，传播

荒诞的迷信传说，进行反革命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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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热河省人民政府发出布告，宣布一切封建会道门均为非法组织，应

立即解散，凡参与封建会道门的会徒、道徒，必须在限期内到当地公安机关进行

登记。对参加反动会道门活动的人员，本着打击少数，教育、争取多数的原则，对

起组织、指挥、策划作用的道首和重要骨干分子依法惩办；对中小道首和一般道

徒，着重瓦解和教育争取工作，责令其具结悔过，改邪归正，不再骗钱害人，危害

社会，对被胁迫、诱骗参加的一般道徒j教育疏导，劝其主动声明退道，不再参加

活动。当年全盟共逮捕反动会道门道首、骨干分子44名，大部分道徒、会徒，声明

脱离反动组织。 ，

1953年，昭盟地区公安机关，在查明情况的基础上，依法逮捕了仍在活动且

罪行严重的道首，查封了道坛，收缴了道具，限令中小道首和骨干分子向政府自

首登记，主动声明退道。 --

至1956年，全盟共打击处理和教育释放各类道首225名。

第三章内部保卫

第一节组织机构

1956年，昭盟公安处设经济保卫科。各旗县公安局在政保股设1—2人，负

责经济文化保卫工作。同年，赤峰发电厂、赤峰制药厂设经济警察，负责厂内警卫

工作。、

1960年6月，红山水库建立公安局，对内设保卫科。～?

1961年，平庄矿务局建保卫处，同时建经济警察队。

。文化大革命’’期间，各级经济文化保卫机构被撤销。“文化大革命"后，昭盟

公安处恢复经济文化保卫科，旗县公安局仍在政保科(股)设专人负责经济文化

保卫工作。

1977年全盟恢复和建立保卫处、科、股72个，有保卫干部487人，内部单位

建治保会808个，治保干部5 179人(兼职)。1979年，平庄矿务局保卫处改为公

安处，内设刑警队、消防队。 ‘

1980年，各旗县公安机关先后设立内保股(科)。此后，元宝山发电厂、东电

一公司、赤峰第二毛纺织厂、赤峰电业局先后建立公安处，并在其附属单位设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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